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鼓励发展试点区域饭堂

申请指南

根据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鼓励发展试点区域饭堂暂行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，结合合作区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申请指南。
一、申请对象

符合《暂行办法》第二条【试点申请】和第三条【基本条件】条件的企业。

二、申请程序

（一）企业需登录“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惠企利民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申请平台），根据指引提交完整文件原件扫描版申请材料。
（二）由经济发展局对企业递交申请材料进行初审。

（三）对初审通过的餐饮单位，由经济发展局联合其他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检查及专项考评，并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其进行满意度考评。

（四）通过以上审核的餐饮单位，由经济发展局组织会议审议，经核认定符合条件的，在合作区官方网站公示5个工作日。
（五）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可挂牌试点区域饭堂并拨付相应补贴。
三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申请区域试点饭堂的企业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合作区试点区域饭堂单位资格申请表（见附件）；

2.经营场地产权或租赁合同;

3.工商营业执照；

4.提供本公司或母公司餐饮运营或配送情况证明材料；

5.排污许可证、食品经营许可证（经营范围包含“集体用餐配送”）；

6.法定代表人（业主）身份证或护照;

7.餐厨垃圾收运协议。

（二）申请建设资助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有资质的造价咨询公司出具的项目工程结算报告；

2.场地装修、设备添置实际支出费用明细、发票及支付凭证原件；

3.其他相关辅助证明材料。
（三）申请运营补贴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租金、物业费、水、电、燃气、空调制冷实际支出费用明细、发票及支付凭证原件；
2.每月运营情况报告，含开放时间、用餐人数、现场照片等相关记录；
3.其他相关辅助证明材料。
上述所需企业提供的相关材料均需原件加盖公章，并扫描上传至申请平台。
四、其他事宜

（一）截止2026年3月31日，《暂行办法》已到期，因此本次申报奖励补贴范围期限至2026年3月31日，超出期限范围的，本次申报不予补贴。

（二）申请平台名称：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惠企利民服务平台，申请网址：https://ycfz.hengqin.gov.cn/#/home

（三）咨询电话：0756-8938943



